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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科技創新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為辦理專任教師之升等、推薦與審查事宜，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六條及

第十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院專任教師(以下簡稱申請人)升等之審查，除應依照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與

本校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辦理以外，應依照本要點辦理。 

三、申請人申請升等之基本門檻為同時具備下列條件： 

(一)經本校聘任服務滿二學年且申請時仍實際任教者。 

(二)教師申請升等時應具備原等級滿三年以上之服務年資。 

(三)申請升等前二學年之教師評鑑結果為通過。 

(四)申請升等前二學年之教學評量平均成績高於全校平均值或加總平均達四分

以上。 

(五)申請升等前二學年不得有經本校教職員獎懲辦法核定懲處致不得升等者。 

(六)申請升等前三學年之公民營計畫或產學合作案擔任計畫主持人金額達三十

萬元或取得技術移轉金額達十萬元以上。 

(七)符合本校升等名額限制範圍內。 

四、申請人於每學期開始後，提出升等申請案。經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教

評會)審查通過後，至遲應於八月十五日（上學期）或二月十五日（下學期）前，

檢附相關表件資料(含初審資料及教學、服務、輔導評定成績)，連同系教評會紀

錄、送審學術領域說明送院教評會進行審查。 

五、申請人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之考核，應由系教評會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規定

之評鑑項目評定後，提送院教評會審查。系教評會評定成績，除與申請人最近

三年評鑑成績有重大差異或有具體事證，足以影響原評定結果外，院教評會應

與尊重。 

六、院教評會審查升等案件時，本院得視需要通知申請人列席說明，並回答委員之

詢問。 

七、申請人所屬主管得就其系教學、服務及輔導之概況，以及申請升等教師自評、

系教評會評分作口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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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管說明完畢，院教評會委員應即依評分表所列項目審查後評分，並親自簽

名(評分表簽名部分，折疊彌封)。 

八、前項評定之總分，達七十分者，即屬審查通過，由本院投交校評審委員會，進

行下階段之審查。審議未達七十分者，則屬審查未通過；由本院檢附相關表件

資料，敘明未通過之理由，通知申請人。 

九、為維持教師升等資格審查作業之公正性，申請人不得有請託、關說等情事。 

其經發現申請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

程序者，應即停止其升等資格審查程序，並通知申請人，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

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